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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部分限售股股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211,915,147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211,915,147 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8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五丰”或“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类型为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部分限售股。 ??
（一）股票发行核准情况
2022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湖南新五丰股份

有限公司向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22]3238 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不超过 17.70 亿元（以下简称“募集配套资金”）。

（二）股份登记情况
1、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的 271,438,269 股新增股份已于 2023 年 1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2、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对应的新增股份 184,812,797 股已于 2023 年 7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三）锁定期安排
1、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发行对象西藏茶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茶逸”）、西藏逸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逸锦”）、郴州市湘牧农业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郴州湘牧”）、湖南绿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
绿代”）、曹奔滔以及许秀英，因本次重组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
月不得转让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也不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上述锁定期内，各交易对方基于本次重组所获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
承诺。交易对方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
则办理。

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特定投资者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 自发行上市
之日起 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协议转让或其
它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但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
特定投资者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有送红股、转增股本等情形而新增获得的股份，亦遵守上
述锁定期的约定。若上述股份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
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特定投资者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转让事宜，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2023 年 1 月 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确认公司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登记工作，新增股份数量为 271,438,269 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076,479,236 股。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披露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2、2023 年 7 月 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确认公司已完成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工作 ， 新增股份数量为
184,812,797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配套融资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261,292,033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披露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42）

除上述第 1、2 事项外， 自本次限售股形成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其他变
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股东西藏茶逸、西藏逸锦、郴州湘

牧、湖南绿代、曹奔滔、许秀英已就其所获得的股份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包括锁定期内因新五丰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上市交易或转让，亦不于锁定期内以任何形式进行质押或设置其他任何
权利负担。 其中湖南绿代在股份锁定期间内将本次重组所获得的新五丰 2,193,448 股股份办理
了股份质押，违反了上述承诺内容，其已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完成质押登记解除。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募集配套资金股东已就其所获得的股份承诺：所认购的本次发行
的股票，自新五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 6 个月。

湖南绿代在股份锁定期间内将本次重组所获得的新五丰 2,193,448 股股份办理了股份质
押，其已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完成质押登记解除，不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除此之外，本
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湖南绿代在股份锁定期间内将本次重组所获得的新五

丰 2,193,448 股股份办理了股份质押，其已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完成质押登记解除，虽违反承

诺但已及时完成整改，不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除此之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所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四）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11,915,147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1、因 2024 年 1 月 6 日为周六（非交易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的限售

股 27,102,350 股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 2024 年 1 月 8 日。
2、因 2024 年 1 月 6 日为周六（非交易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限售股 184,812,797 股

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 2024 年 1 月 8 日。
（三）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股 ）

剩余限售 股 数 量
（股）

1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974,965 3.09% 38,974,965 0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432,630 2.02% 25,432,630 0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294,371 1.77% 22,294,371 0

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278,903 1.29% 16,278,903 0

5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561,382 0.92% 11,561,382 0

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07,865 0.84% 10,607,865 0

7 曹奔滔 8,914,464 0.71% 8,914,464 0

8 UBS AG 8,700,834 0.69% 8,700,834 0

9 西藏茶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7,467,656 0.59% 7,467,656 0

10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 （亚洲 ）有
限公司 7,270,560 0.58% 7,270,560 0

11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瑞华精选 9 号 私募证券投 资
基金

6,078,665 0.48% 6,078,665 0

12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
公司-轻盐智选 25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6,045,292 0.48% 6,045,292 0

13 长沙先导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840,286 0.46% 5,840,286 0

14 西藏逸锦实业有限公司 5,467,484 0.43% 5,467,484 0

15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429,074 0.43% 5,429,074 0

16 金信期货有限公司-金信金富
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363,528 0.43% 5,363,528 0

1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
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5,363,528 0.43% 5,363,528 0

1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363,526 0.43% 5,363,526 0

19 湖南绿代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93,448 0.17% 2,193,448 0

20 郴州市湘牧农业科技 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119,249 0.17% 2,119,249 0

21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
司-太平洋成长精选股票型产
品

1,549,463 0.12% 1,549,463 0

22
南方天辰 （北京 ）投资管 理有
限公司-南方天辰景丞价值精
选 5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91,895 0.09% 1,191,895 0

23 许秀英 940,049 0.07% 940,049 0

24 南方天辰 （北京 ）投资管 理有
限公司 595,947 0.05% 595,947 0

25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
司-太平洋卓越远见产品 476,758 0.04% 476,758 0

2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
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393,325 0.03% 393,325 0

合计 211,915,147 16.81% 211,915,147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

1 向特定对象发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27,102,350

2 向特定对象发行
（配套募集资金部分） 184,812,797

合计 211,915,147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08,616,449 -211,915,147 396,701,30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52,675,584 211,915,147 864,590,731
股份合计 1,261,292,033 1,261,292,033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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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办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明阳智能”）控股股东明阳新能源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0,005.1612 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即 2,271,759,206 股）的 8.81%。

● 能投集团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3〕2104 号），为保障本次可交换债
券持有人交换标的股票和本次可交换债券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 能投集团将其持有的
公司 3,500 万股 A 股股票及其孳息作为担保，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申请办理质押登记。

● 能投集团与公司关联股东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
山瑞信”）、厦门博惠蕴成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博惠蕴成”）、北海瑞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海瑞悦”）、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First� Base”）、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以下简称“Wiser� Tyson”）和 Keycorp� Limited(以下简称“Keycorp”)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57,798.0900 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25.44%。 本次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股东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30,377.0011 万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52.56%，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13.37%。

● 本次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办理股份质押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
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能投集团函告，获悉能投集团将其持有的明阳智能 3,500.0000 万

股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上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能投集团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1.�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股 股
东

本 次 质 押
股数
（万股）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否 补
充质押

质 押 起 始
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资金用
途

能投集团 是 3,500 否 否 2023 -12 -
28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之日

申万
宏源 17.50% 1.54%

可交换债券持有
人交换股份和为
可交换债券的本
息偿付提供担保

合计 3,500 17.50% 1.54%

能投集团本次质押为保障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交换标的股票和本次可交换债券本息按
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 能投集团将持有的公司 3,500 万股 A 股股票及其孳息作为担保。

能投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用于偿还质押贷款， 该笔贷款对应的质押物为
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的 6,350 万股（该贷款原为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分行的 8,666.6667 万股，现已部分偿还贷款并解除质押 2,316.6667 万股）。 详见公司
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93）。 能投集团将及时清偿相关债务并尽快办理解除质押手续，届时控股股
东及关联股东的质押率将大幅下降。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2022 年 12 月 15 日， 公司原共同控股股东中山瑞信、 博惠蕴成、First� Base、Wiser� Tyson、

Keycorp 将其所持有的合计 375,666,412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即 2,272,085,706 股）16.53%的
股份代表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能投集团，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122）和《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股东北海瑞悦将其所持有的明阳智能 2,262,876 股，占公司当时
总股本（即 2,271,759,206 股）0.10%的股份代表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能投集团，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3-103）。

截至公告日，能投集团、中山瑞信、博惠蕴成、北海瑞悦、First� Base、Wiser� Tyson 和 Keycorp
的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 质 押 数 量
（万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 质 押 数 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万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万股 ）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万股 ）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万股 ）

能投集团 20,005.1612 8.81% 10,850.0000 14,350.0000 71.73% 6.32% - - - -
中山瑞信 1,780.3587 0.78% 1,240.0000 1,240.0000 69.65% 0.55% - - - -
博惠蕴成 3,664.7003 1.61% 440.0000 440.0000 12.01% 0.19% - - - -
北海瑞悦 226.2876 0.10% - - - - - - - -

First Base 11,947.0011 5.26% 11,947.0011 11,947.0011 100.00% 5.26% - - - -

Wiser
Tyson 15,706.2475 6.91% - - - - - - -

Keycorp 4,468.3336 1.97% 2,400.0000 2,400.0000 53.71% 1.06% - - - -
合计 57,798.0900 25.44% 26,877.0011 30,377.0011 52.56% 13.37% - - - -

三、其他说明
1、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情况

股东名称

半年内到期的股份质押情况 一年内到期的股份质押情况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对应融资
余额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 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

对 应 融 资 余
额
（万元）

能投集团 - - - - - - - -
中山瑞信 - - - - - - - -
博惠蕴成 440.0000 12.01 0.19 3,300 万元 - - - -
北海瑞悦 - - - - - - - -

First Base 11,947.0011 100 5.26 9,500 万美元 - - - -

Wiser Tyson - - - - - - - -

Keycorp - - - - - - - -
股东博惠蕴成及 First� Base 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为自有资金、经营

收入等。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

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股东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2）本次质押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

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或控股股东发生变更；
（3）公司对股东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4）上述股权质押若出现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CC8877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曹秉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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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23� � � � � � � � 证券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81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0,403,4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56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洪波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其中 3 人为独立董事；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 2023� 年度公司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0,308,246 99.5334 95,200 0.466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南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2024� 年度综合服务协议附表”并预计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0,403,4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新南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签订“2024 年度综合服务协议附表”并

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0,403,4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公司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0,308,246 99.5334 95,200 0.4666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增 加 2023 年 度 公
司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

20,308,246 99.5334 95,200 0.4666 0 0.0000

2

关于公司与南山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 “2024 年度
综 合 服 务 协 议 附 表 ”并
预 计 2024 年 日 常 关 联
交易额度的议案

20,403,4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公司与新南山国际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2024 年 度 综 合 服 务 协
议附表 ”并预计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
议案

20,403,4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关 于 预 计 2024 年 度 公
司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
案

20,308,246 99.5334 95,200 0.4666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3、4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宋建波、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金玉 6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龙口南山投资
有限公司。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秋艳、李悦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767� � � � � � � � 证券简称：博拓生物 公告编号：2023-038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途义路 27 号 A 幢 110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6,347,51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6,347,5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634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634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陈

音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6 人，三位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陈宇杰先

生因公务安排缺席，其余董事均现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三位监事均现场出席；
3、 董事会秘书费其俊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叶春生先生、刘超先生因公务

安排缺席，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177,500 99.6331 170,013 0.366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346,113 99.9969 1,400 0.003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50,113 99.9743 1,400 0.0257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王亮为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46,346,114 99.9969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预 计 2024 年 度 日 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970,113 99.8558 1,400 0.1442 0 0.0000

4 关于选举王亮为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70,114 99.8559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3、4 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 2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3、议案 3、4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4、议案 3 关联股东于秀萍、陈宇杰未参与表决，关联股东杭州拓康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康

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有限合伙)、陈音龙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羽韬、夏铭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博拓生物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503� � � � � � � � 证券简称：聚和材料 公告编号：2023-063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8,830,125 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8,830,125 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9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常州聚和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504 号），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0 股，并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为
111,910,734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8,160,1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7772%，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23,750,62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228%。

此后，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5.38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8 股。 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完毕后， 公司总股本由 111,910,734 股变更为 165,627,886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0,476,9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777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5,150,91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228%。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限售期为自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8,830,125 股（含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5.3313%，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5 名，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4 年
1 月 9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5.38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8 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 111,910,734 股变更为 165,627,886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其他导致公司
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
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承诺情况如下：

（一）扬州上创科微四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嘉兴上创科微四期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睿泰拾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珠海华金领越智能制造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联新科技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联一行毅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常州武岳峰桥矽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大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如东鑫濠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中肃创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就所持公司
股份锁定、锁定期届满后减持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①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自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2020 年 12 月 18 日）
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a、在有关监管机
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b、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c、有违法所得的，按
相关法律法规处理；d、如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e、根据届时规定可
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二）王端新、杨永辉、沈建平、邓金珠、黄光锋所持公司股份锁定、锁定期届满后减持相关
事项承诺如下：

①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自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2020� 年 12� 月 18 日）
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a、在有关监管机关要
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b、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c、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
法律法规处理；d、如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e、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
取的其他措施。

（三）罗建辉所持公司股份锁定、锁定期届满后减持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①本人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20 年 7 月 29 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5.3060 万股股份， 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本人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20 年 12 月 18 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8.5970 万股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③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a、在有关监管机关要
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b、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c、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
法律法规处理；d、如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e、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
取的其他措施。

除上述承诺外， 本次申请股票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申请股票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聚和材料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

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
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
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股东承诺。
保荐机构同意聚和材料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8,830,125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5.3313%，限售期为自增

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首次公开发
行限售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9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

剩 余 限 售 股
数量（股）

1
扬州上创科微四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曾用名：嘉兴上创科微四
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59,835 0.3380 559,835 0

2 常州睿泰拾号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763,411 0.4609 763,411 0

3 珠海华金领越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763,411 0.4609 763,411 0

4 上海联新科技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1,272,352 0.7682 1,272,352 0

5 嘉兴联一行毅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08,941 0.3073 508,941 0

6 常州武岳峰 桥矽实业 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 2,035,764 1.2291 2,035,764 0

7 江苏大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8,941 0.3073 508,941 0

8 如东鑫濠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381,705 0.2305 381,705 0

9 上海中肃创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1,017,882 0.6146 1,017,882 0

10 王端新 254,470 0.1536 254,470 0

11 沈建平 127,236 0.0768 127,236 0

12 邓金珠 127,236 0.0768 127,236 0

13 杨永辉 254,470 0.1536 254,470 0

14 黄光锋 127,236 0.0768 127,236 0

15 罗建辉 127,235 0.0768 127,235 0
合计 8,830,125 5.3313 8,830,125 -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3）以上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 限售期

1 首发限售 8,830,125 自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

合计 8,830,125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353� � � � � � � � 证券简称：和顺石油 公告编号：2023-046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高级
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

员龙小珍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93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73%，上述股份来源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和 2020� 年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加股份，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6 日披露了《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龙小珍女士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根据市场价
格情况，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不超过 232，75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342%。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龙小珍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告知函》，截
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收盘，龙小珍女士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32,600 股，减持股
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42%，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龙小珍 董 事 、监 事 、高 级 管 理
人员 6,931,000 3.9973% IPO 前取得：5,431,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1,50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
式

减 持 价
格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当 前 持 股 数
量（股）

当 前 持 股
比例

龙小珍 232,600 0.1342% 2023/7/27 ～
2023/12/29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28.93 －
36.61 7,420,261 未 完 成 ：

150 股 6,698,400 3.8631%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1186�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2023-050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以书面直接送达和电子
邮件等方式发出。 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7 名董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议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65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临 2023-073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知鱼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辅导

备案及其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知鱼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知鱼智联”）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证券简称：知鱼智联，证券
代码：873751。公司接到知鱼智联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市辅导备案最新进展，现将有关进展事项公告如下：

一、知鱼智联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辅导机构变更
根据知鱼智联战略发展需要，经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友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解

除辅导协议。 同时知鱼智联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券”）签订书面辅导协
议， 并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报送了知鱼智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辅导备案材料， 辅导机构变更为
首创证券。

二、风险提示
知鱼智联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或中国

证监会注册的风险，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008� � � � � � � � 证券简称：首创环保 公告编号：2023-066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孟焰先
生、车丕照先生、刘俏先生的辞职报告。 因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 6 年，孟焰先生、车丕照先
生、刘俏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因孟焰先生、车丕照先生、刘俏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人数的三
分之一，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时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
常运作，孟焰先生、车丕照先生、刘俏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
事后生效。 在此之前，孟焰先生、车丕照先生、刘俏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
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孟焰先生、车丕照先生、刘俏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忠实履职，为公司
规范运作、科学决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孟焰先生、车丕照先生、刘俏先生任职期间
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5339� � � � � � � � �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编号：临 2023-085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南侨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侨投控”）为台湾地区上市公司，南侨投控需按照台湾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披露其控制的公司利润分配事项。 为使 A 股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本公司
亦同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下属控制企业利润分配事
项。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南侨”）董事会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决定向公司分配股利人民币 20,000,000.00 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南侨”）董事会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决定向公司分配股利人民币 250,000,000.00 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侨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侨兴”）股东会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决定向公司分配股利人民币 60,000,000.00 元。

公司下属全资公司广州吉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吉好”）董事会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决定向天津吉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吉好”）分配股利人民币 25,000,000.00 元。

以上分红不增加公司 2023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不会影响公司 2023 年度整体经营业
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A 股证券代码：688385� � � � � � � � � � 证券简称：复旦微电 公告编号：2023-069
港股证券代码：01385�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复旦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按法律责任。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收到执

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程君侠女士递交的《辞职函》。程君侠女士因年龄及身体原因，请辞公司

执行董事及总工程师职务，并相应辞去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和
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的相关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程君侠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
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程君侠女士在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 公司董事会对
程君侠女士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297� � � � � � � � � 证券简称：永新光学 公告编号：2023-071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对宁波市认定机构 2023 年认定报备的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备

案的公告》，公司被列入“宁波市认定机构 2023 年认定报备的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名单”，
证书编号为：GR202333102161。

本次系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
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连续三年内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
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 � � � � � � � � � � � � 编号：临 2023-115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唐忆文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唐忆文女士因任期届满辞去
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相关专业委员会委员职务。唐忆文女士与公司董

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且无有关辞任的任何其他事项须提请公司股东注意。
唐忆文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法定比例的要求， 根据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唐忆文女士辞去本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
时生效。

唐忆文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唐忆文女士在任
职期间为公司经营发展和规范运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318� �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23-063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生效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根据本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国内指定

报刊发布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公告》，陈心颖女士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辞任本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兼常务副总经理职务。

本公司董事会对陈心颖女士出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为本公司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辞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后，陈心颖女士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转任本公司非执行董
事。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106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建投 公告编号：临 2023-070 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

承诺制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前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开展紫晶存储项目情况进行了相关调查工作。 根据《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
诺制度实施规定》，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申请，上述申请
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获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 详情请参阅当日相关公告。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与中国证监会签署《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认可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 公司将按照《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相关条款，严格执行协议约定
交纳相应承诺金，根据协议提出的整改要求认真做好自查整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905� � � � � � 证券简称：三峡能源 公告编号：2023-072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收到公
司董事会秘书刘继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工作变动，刘继瀛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

务。 辞职后，刘继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刘继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 公司将按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董事会秘书的选聘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对刘继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三峡新能源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